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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江堰志》是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直接组织编纂的一部专志。

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事实为依

据，求实存真，实事求是，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坚持“统合古今，古为今用”的原则，以记述都江堰事业经久不

衰，长期为国兴利、为民造福的历史与现状为主要内容，重点记述渠首系统工

程、灌排渠系、管理制度及水资源为农业和工业等利用所产生的综合效益。

三、本志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传、录、图、表、照片。采取横排门

类，纵述始末，纵横结合的体例。全志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各篇

为纬。一般设篇、章、节三级，下设目和子目，用一、(一)、1．(1) 序号排列。

除卷首集中重要图片外，各篇随文附图、表，按篇序编号。

四、本志除引用古代文献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

实、简洁、规范。除《概述》论述结合外，一般述而不论。

五、本志上限自李冰创建都江堰起，下限断至 1990 年，个别重大事件延至

脱稿之日。有关气象、水文等资料统计到 1985 年。

六、本志主要资料来源：都江堰管理局、省档案馆、成都市第二档案馆、水

利部水利科学院、省农水局、省气象局、省水文资料局、省水文地质勘测队、省

国土局、成都市国土局、省农牧厅、省林业厅、省水利水电设计院、省地方电

力管理局、省统计局、成都市统计局以及松潘、黑水、理县、茂县、汶川等 20

多个单位近百种资料。在资料选用上，力求准确完整，翔实可靠，前后统一。

七、本志文字以 1964 年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简化字为准。标点符号以 1990

年 3 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

法》为准。引用古籍均加标点。

八、本志计量单位，以 1984 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我国统一实



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其中农田面积用亩，林业面积用公顷，重量用

公斤 (千克)、吨；其余用米、平方米、立方米、千米、平方千米、立方米每秒、

千瓦、千瓦小时等。

九、本志海拔高程的使用，为与历史资料一致，均用吴淞系统。在本志用

的海拔数据上减低 1．674 米即为黄海系统。行文中的标高，均以“海拔”二字

表示。

十、本志中机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人名一般不冠褒贬

词。古今地名不同的，首次出现古名时用括号加注今名。水文资料中的括号，表

示统计数据不全。

“都江堰老灌区”指 1949 年前的灌区，行文中简称“老灌区”。由于老灌区

内行政区划已多次变革，在行文中除历史地名外，一般用现地名。

十一、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和民国纪年，加括号

注明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

公元前及公元 1000 年以前的纪年，冠以“公元前”和“公元”，公元 1000

年以后者，不加“公元”二字。

十二、引用原文均加引号，资料出处随文注明。

十三、卷末设《堰功人物》，收录了对都江堰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

人物。《附录》以录列有存史价值的历史文献为主。























都江堰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自战国秦昭襄王时李冰任蜀郡守期间创建

以来，历经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时代，

至今2200多年仍在持续地发挥效益，这在世界水利史上也是仅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江堰在 1949 年灌溉成都平原 14 个县农田

282．57 万亩的基础上，不断延伸扩建，1985年水利工程“三查三定”时，已达 6

个市(地)、29个县(市、区)，共灌农田861．96万亩，并发挥供水、发电、漂木、养

鱼、旅游等综合经济效益。1993年春灌时，加上通济堰补水灌区及农民自留地，

灌溉总面积达1000万亩。

都江堰的建成和发展，使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的农业经济持续稳进。今后，

在都江堰渠首以上修建紫坪铺水库，调节岷江水源，将更大地发挥灌溉、防洪、

发电、工业、城市生活及环保等水利综合效益，灌溉面积可能扩大到 6个市(地)

39个县(市、区)的1400万亩。

都江堰所以能长期兴利，是由于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科学性，这是我国水利

建设的珍贵财富。《都江堰志》全面系统地记载了都江堰2200多年的史实，可从

中研究都江堰的成功经验，这对全国的水利工作都是很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都江堰志》是在我省地方志编委会统一安排和领导下，由都江堰管理局组

织撰写的一部“专门志”。志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都江堰创建以来2200多年的

发展过程，内容广泛，资料翔实，可从中借鉴丰富的经验，吸取一些教训，继往开

来，推动我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都江堰创建和发展，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稳定增长，使四川得到“天府

之国”的美称。建国后，在保护都江堰宝贵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加强领

导，广泛发动群众，大力改善旧工程设施，把竹、木、卵石工程逐步改为钢筋混凝

土闸坝，水泥浆砌卵石堤岸，改造平原老灌区支渠以下“长、多、弯、宽、浅、乱”为

“渠端、路直、树成行”的新渠系。调整岷江干流都江堰市至温江县境内两岸灌溉

干渠进水口，使岷江干流成为单一的行洪河道。扩建发展人民渠一至七期工程、

东风渠一至六期工程和三合堰、牧马山等新灌区。经过40多年时间，由1949年

灌溉 14个县农田 282．57 万亩，到 1985年已扩灌到 6个市(地)29 个县(市、

区)农田861．96万亩，1993年增灌到 34个县(市、区)1000万亩(包括通济堰及

灌区农民自留地)。按中央已批准的都江堰总体规划，将扩灌到 6个市(地)39个

县(市、区)农田1400万亩。

都江堰工程经久不衰，两千多年持续为国兴利为民造福的丰功伟绩，充分

显示了战国后期秦昭襄王时蜀郡守李冰创建都江堰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思

想，代表了四川水文化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卓越。我们要发扬光大李冰的创业

精神，齐心协力把“天府之国”的经济搞上去，为国家作贡献，更多更好的为子孙

后代造福。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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